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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价上千元的茶叶，现在只要100元，这样的

便宜能占吗？12月1日，福州市民林小姐报料称，

自己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参加完会展后，在停车场

遇到一个开着豪车、自称“老总”的人，在对方推销

下以“低价”买下“高端茶叶”，回家后却发现茶叶品

质一般。此外，还有市民称在路边低价买下的“富

安娜蚕丝被”，实则全是化纤填充。所谓清仓甩卖

的“高端货”，不过是劣质产品滥竽充数。记者发

现，这类骗局已经存在多年，并且遍布全国各地。

“老总”开豪车贱卖茶叶？小心是骗局
不少福州市民反映，在停车场或路边遭遇类似低价推销套路；部门提醒，购物要选择

正规商店，不要轻信上门推销人员的口头宣传

中介公司以房屋买
受人与出卖人私下达成
交易或另行委托他人居
间 (即所谓的“跳单”)为
由，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
任的案件时有发生。本
案即是因多家中介公司

参与同一房屋居间交易
而引起的纠纷。

民法典第九百六十
五条的约定，是指中介
公司提供了相应的中介
服务后，委托人如有恶
意逃避支付佣金而绕开

中 介 人 订 立 合 同 行 为
的，应当支付报酬，并不
是指中介公司只要参与
交易，无论成交与否，均
可获取佣金，否则，中介
公司只要静待其他中介
公司促成交易，即可坐收

佣金；而委托人在未委托
独家代理的情况下，对参
与交易过程但未促成交
易的中介公司均需支付
佣金的，则可能导致其
支付多倍佣金的结果，
显失公平。

找两家中介看房 择低成交算“跳单”？
中介认为其违约，要求赔偿佣金等共4.7万；法院认定，未恶意逃避支付佣金，不算“跳单”

拍案说法
泉州一男子找了两家中介公司带看同一套房，最后挑选了报价较低的中介成交，并支付了中介

费。结果报价更高的中介认为被“跳单”，以该男子违约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赔偿4.7万元。
N海都记者 陈丹萍

通讯员 张静吟

为购买二手房屋，泉州
市民王某某于2022年8月至
2022年9月期间委托房某公
司提供介绍房源、带看房屋
等中介服务。房某公司于
2022年 9月 4日推荐王某某
验看位于景某花园的案涉房
屋，并签订看房确认单，但双
方未对中介服务费等进行具
体约定。

次日，房某公司告知王
某某案涉房屋 115 万元，中
介费1.7万元，王某某没有同
意。委托期间，房某公司还
推荐了多套房源供王某某验
看。

林某某自 2020 年 10 月
28 日起陆续介绍房源给王
某某，2022年 9月 8日，就案
涉房屋，林某某找到朋友康

某某，由康某某所属的尚某
公司向王某某报价 108.9万
元，王某某表示接受。

2022年 9月 10日，王某
某委托林某某通过尚某公
司，与房东杜某某签订案涉
房屋的买卖居间服务合同，
各 方 共 同 确 认 成 交 价 为
108.9万元，居间服务佣金为
1.6万元。

在房管交易现场，房某
公司发现王某某已通过其他
中介购房，认为王某某的行
为是“跳单”，已侵害自己公
司的合法权益。2023年1月
12 日，房某公司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王某某支付因私下
交易案涉房屋产生的中介佣
金 43560 元和金融代理费
3000元。

案情回顾
第二家报价低6.1万

房屋交易成功 洛江法院认为，房某
公司与王某某之间并无书
面或口头协议，约定王某
某只能接受房某公司提供
的推介服务，且房某公司
与房东杜某某之间也未签
订独家委托代理协议,杜
某某可自由选择他人出让
房屋，而且，拥有客户信息
并不等同于推介成功。

该案中，房某公司仅向
王某某提供1次带看服务，

并没有组织买卖双方就价格
等进行具体磋商，且其带王
某某看房时的报价为115万
元，而价格是影响房产买卖
成交与否的主要因素，王某
某寻求更低报价符合常理。

尚某公司作为居间
方，通过提供媒介服务，以
108.9 万元的价格促成房
屋成交。王某某也依约支
付全额佣金，没有逃避支
付佣金的恶意。

因此，房屋的转让与房
某公司没有必然关联，无法
判定王某某存在利用房某公
司提供的中介服务绕开房
某公司，与第三人订立合同
的跳单行为。法院从实际
情况出发，兼顾公平合理原
则，酌情处理确定王某某应
支付房某公司从事中介活
动支出的必要费用1000元。

最终法院判决如下：
一、王某某应支付房某公司

费用1000元；二、驳回房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
审判决后，房某公司不服，
上诉至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2023年11月24日，泉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房某公司
不服二审裁判结果，向福建
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24年7月22日，福建省高
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房某
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理：无逃避支付佣金 寻求更低价格符合常理

说法：中介公司参与交易 不等同于交易成功

“12月 1日上午，我在福州海峡会展中
心参加完展会，准备离开时路过停车场，见
到一个开着路虎、穿着得体的男人。他还
主动上来和我打招呼，非常热情。”林小姐
说，对方称自己是外地来的，带着茶叶来参
加展会，当天晚上就要回去，而回程车因为
容量有限，还要载人，所以只能将原价一千
多元的茶叶低价处理。

林小姐看对方言辞诚恳、神色焦急，且
“豪车”上装了满满一车茶叶，便以100元买
下了一盒茶叶。“回家后，我发现茶盒上只
显示茶叶名称，并没有生产日期和具体生
产厂家信息，而且茶叶品质也十分普通。”
意识到可能上当后，林小姐将自己的经历
发到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福州网友表示自
己在停车场遇到此人，用同样的理由推销
茶叶。

“送货员”推销多余“蚕丝被”？
全是纤维填充

展会样品低价处理？
实为“三无”产品

所谓清仓甩卖的“高端货”，不过是劣质产
品滥竽充数。林小姐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福州
工作的小谢告诉记者，她曾在苏宁广场附近被
忽悠购买了一条被子。“在停车场遇到一个大
哥，手里提着两袋‘富安娜’的被子，说这个牌子

的蚕丝被质量很好。他是负责送货的，送完
货后发现商家多拿了两袋，想转手卖了赚
点钱。原价800元现在只卖369元。”

小谢表示：“我看他提供了送货单，
最后讲价到 100 元买了一条被子。”事
后，以为自己捡了大便宜的小谢想在网
购平台上比价，却发现正品蚕丝被包装
与自己所购买的不一样。她检查了“蚕
丝被”后发现，除了被口是蚕丝外，里面
全是纤维填充，用手一摸就能感受到明
显区别，“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有多位市民反映，在爱琴海、万象九
宜城、仓山万达等商圈的地下停车场都

遇到过此类销售套路：低价茶叶、低价蚕丝
被、低价洗衣液……“骗子”将自己包装成商
务人士，以送礼未果或者朋友、领导找不到

为由，售卖包装精美的礼品；或是伪装成送货
的司机、快递员，低价兜售多余的货物。

针对该现象，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
费者，一是要选择正规商店，不要轻信上门推销人
员的口头宣传；二是购物时，注意比较查验商品，
防止出现样品与实物不符的情况；三是注意提前
查验收款人信息，不要轻易转账给个人，注意索要
和保留凭证，保存好相关信息；四是慎重购买通过
微信群等方式推销的任何产品，增强防范意识，遇
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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